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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週知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

六、核准黎育伶地政士開業登記

七、更正陳朝宜君申請地下水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公告 �( 撤銷本府 �1�0�6 年 �9 月 �1�1 日

府水利第 �1�0�6�0�1�7�6�9�2�1 號函及公告 �)

八、公告蔡其建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九、公告張光維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公告吳明哲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一、公告吳昭益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二、公告呂美員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三、公告陳志源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四、公告衛坤營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五、公告徐承池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六、公告劉芳遠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七、公告徐富騰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十八、公告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十九、公告謝鵬星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二十、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

段 �4�0�4�1�-�0�0�0�0 地號等 �2�6 筆土地 �)

二十一、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

腳段 �3�3�8�7�-�0�0�0�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

二十二、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

腳段 �3�1�9�9 地號等 �1�5 筆土地 �)

二十三、公告陳鳳娥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二十四、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

腳段 �1�5�3�4�-�0�0�0�0 地號等 �1�8 筆土地 �)

二十五、公告鄭俊良君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二十六、公告于珍窩牧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二十七、公告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苑裡鎮鎮安

段 �0�0�1�2�-�0�0�0�0 地號等 �6�8 筆土地 �)

二十八、公告佛壽普陀山大圓覺禪寺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展限登記

二十九、公告蔣呂貴香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三十、公告李孟科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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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公告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6 年度「苗栗縣

委託辦理廢棄物源頭減量策略規劃、鄉鎮（市）之廢棄物熱值等化學組成與查核輔

導計畫」工作事項

三十二、公告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排出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法規草案預告

一、預告制定「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二、廢止「苗栗縣兒童保護工作處理辦法」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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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公告地價調整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

　附「苗栗縣公告地價調整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2�0�7�5�3�2 號

法規

苗栗縣公告地價調整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因公告地價調整致應納地價稅額繳納困難者，得向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以

下簡稱稅務局 �)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但非因公告地價調整致稅額增加者不適用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延期繳納，指延長繳納期限，一次繳清應納稅額；所稱分期繳納，指每

期以一個月計算，分次繳納應納稅額。

第四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繳款書所載繳納期間屆滿前，填具申請書向稅務局申請延期或分期

繳納擇一適用，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第五條　　稅務局受理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後，應依下列標準核准延期繳納之期限或分期繳納之

期數：

一、稅額增加未達新臺幣五萬元，得延期一個月。

二、稅額增加新臺幣五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得延期一個月或分二至三期。

三、稅額增加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得延期一至二個月或分二至

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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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各展館營運收費辦法」，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名稱並修正

為「苗栗縣展館營運收費辦法」。

　附「苗栗縣展館營運收費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2�1�1�5�9�5 號

苗栗縣展館營運收費辦法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為維護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服務水準，特依據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刪除 �)。

四、稅額增加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得延期一至三個月或分二至

六期。

五、稅額增加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得延期一至四個月或分二至八期。

第六條　　於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期間內繳納者，不另加計滯納金。未如期繳納者，稅務局應

就未繳清稅額填發繳款書，通知納稅義務人十日內一次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

制執行。

第七條　　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額之土地辦理產權移轉，仍應依相關稅法規定，完納所有

應納稅額。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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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收費規定如附表。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附表 -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收費規定

票種 新臺幣

全票 �3�0 元

團體票

�(�2�0 人以上 �)
�2�0 元

優待票

�(本縣縣民 �)
�1�0 元

免費

入場

一、未滿六歲之兒童。

二、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名。

三、六十五歲以上民眾。

四、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五、設籍本縣原住民。

備註 ※購買優待票或免費入場者，應出示有效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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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主旨：修正「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 �1�0�6 年 �9 月 �1�8 日府商都字第 �1�0�6�0�1�8�1�6�3�7 號函暨 �1�0�6 年 �1�0 月 �3 日府商都字第

�1�0�6�0�1�9�3�2�5�4 號函送會議紀錄辦理。

　二、隨文檢附「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份。

正本：本府縣長室、本府副縣長室、本府水利處（處長室）、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室）、本

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科長）、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局長室）、社團法人苗栗

縣建築師公會、苗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協助刊登公報）、本府工商發展處（都

市計畫科科長）、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府商都字第 �1�0�6�0�1�9�8�1�5�8 號

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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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9�6 年 �1�2 月 �0�3 日府商都字第 �0�9�6�0�1�7�8�7�8�4 ２號公告發布，�9�6 年 �1�2 月 �2�0 日生效

�9�7 年 �0�4 月 �1�1 日府商都字第 �0�9�7�0�0�5�2�1�7�6 ２號公告修正發布第二條

�9�8 年 �0�5 月 �0�5 日府商都字第 �0�9�8�0�0�7�3�7�8�2 號函修正第二條、第六條

�1�0�1 年 �0�5 月 �2�3 日府商都字第 �1�0�1�0�1�0�3�6�7�6 號函修正第二點

�1�0�3 年 �1�2 月 �2�9 日府商都字第 �1�0�3�0�2�7�8�4�2�3 號函修正第二點、第五點、第六點

�1�0�6 年 �1�0 月 �1�2 日府商都字第 �1�0�6�0�1�9�8�1�5�8 號函修正第二點

一、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業務及相關單位代表（應隨其本職進退）：

�1�.本府水利處處長。

�2�.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

�3�.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科長。

�4�.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局長。

（二）本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三）專家學者五至八人。

（四）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五）苗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六）熱心公益人士一至二人。

前項各款之委員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時由本府另行遴選聘� （派）之，除本府業務單

位主管及相關單位代表外，續聘以三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聘請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設計、都市計畫、景觀、建築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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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等相關專門學識。

審議案件如涉及特殊狀況需求，得由本府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地區性代表列席陳述意

見。

三、本會審議事項為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應表明之事項。

　　　　都市設計審議時委員所提意見，如有超出前項規定者，或屬上開都市設計審議範疇內

無法量化表明部分（如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及風格之事項或景觀計畫）且

未獲得過半數出席委員認定者，應列為建築規劃之參考要項，不應強制要求申請人配合辦

理。

四、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

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五、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委員，除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六、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府外委員者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所需經費由本府工商發展處年

度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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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

則第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

則第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

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苗栗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一 �)業務及相關單位代表（應

隨其本職進退）：

�1�.� 本府水利處處長。

�2�.� 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

�3�.� 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

理科科長。

�4�.�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局長。

�(二 �)本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三 �)專家學者五至八人。

�( 四 �) 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

公會代表一人。

�( 五 �) 苗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六 �)熱心公益人士一至二人。

　　前項各款之委員任期為一

年，任期屆滿時由本府另行遴

選聘� （派）之，除本府業務單

位主管及相關單位代表外，續

聘以三次為限。

第二條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

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苗栗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一 �)業務及相關單位代表（應

隨其本職進退）：

�1�.� 本府水利城鄉處處長。

�2�.� 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

�3�.� 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

管理及國宅科科長。

�4�.�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

觀光局局長。

�(二 �)本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三 �)專家學者四至八人。

�( 四 �)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苗栗

縣辦事處代表一人。

�( 五 �) 苗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代表一人。

�(六 �)熱心公益人士一至二人。

　　前項各款之委員任期為一

年，任期屆滿時由本府另行遴

選聘� （派）之，除本府業務

單位主管及相關單位代表外，

續聘以三次為限。

�1、修正委員會人數。

�2、本條文第一項二第一款

第一目：配合本府 �1�0�4

年 �1�2 月 �3�1 日組織再

造，水利城鄉處更名

為水利處，修正條文

內容為「本府水利處

處長」。

�3、本條文第一項二第一款

第三目：配合本府 �1�0�4

年 �1 月 �2�3 日修正之分

層負責明細表，建築

管理及國宅科更名為

建築管理科，修正條

文內容為「本府工商

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科

長」。

�4、本條文第一項二第一款

第四目：配合本府 �1�0�4

年 �1�2 月 �3�1 日組織再

造，國際文化觀光局

更名為文化觀光局，

修正條文內容為「本

府文化觀光局局長」。

�5、� 本條文第一項二第四

款： 配 合 �9�8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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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案件如涉及特殊狀況

需求，得由本府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或地區性代表列席陳述意

見。

　　審議案件如涉及特殊狀況

需求，得由本府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或地區性代表列席陳述意

見。

第 �0�9�8�0�0�3�2�5�5�2�1 號另

修正公布「建築師法」

調整及變更組織，由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苗

栗縣辦事處修正為

「社團法人苗栗縣建

築師公會」。

�6、� 本條文第一項二第五

款：配合 �1�0�2 年 �3 月

�1�3 日經濟部經商字第

�1�0�2�0�2�4�0�1�6�8�0 號 令 及

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0�6�9�4 號令會銜

修正發布「商業團體

分類標準」團體業別

名稱，由苗栗縣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修

正為「苗栗縣不動產

商業同業公會」。

第三條　本會審議事項為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應表明之事項。

　　　都市設計審議時委員所提

意見，如有超出前項規定者，

或屬上開都市設計審議範疇內

無法量化表明部分（如建築量

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

及風格之事項或景觀計畫）且

未獲得過半數出席委員認定

者，應列為建築規劃之參考要

項，不應強制要求申請人配合

辦理。

第三條　本會審議事項為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應表明之事項。

　　　都市設計審議時委員所提

意見，如有超出前項規定者，

或屬上開都市設計審議範疇內

無法量化表明部分（如建築量

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

及風格之事項或景觀計畫）且

未獲得過半數出席委員認定

者，應列為建築規劃之參考要

項，不應強制要求申請人配合

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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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

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

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

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

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但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委員，� 除因故不能親自出

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

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

定。

第五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但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委員，� 除因故不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

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

定。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府外委員者得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所需經費由本府工商發

展處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第六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府外委員者得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所需經費由本府工商發

展處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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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主旨：有關「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頭份市都市計畫樁位

委託測定案樁位成果 �(�1�0�5 年度 �) 經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1�0�6 年 �1�0 月 �5 日以頭市農字第

�1�0�6�0�0�2�4�6�4�6�B 號公告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１份，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1�0�6 年 �1�0 月 �5 日頭市農字第 �1�0�6�0�0�2�4�9�3�2 號函及 �1�0�6 年 �1�0 月 �5 日

頭市農字第 �1�0�6�0�0�2�4�6�4�6�B 號公告暨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及內政部 �1�0�6 年 �8

月 �1�4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6�0�8�1�2�3�9�7 號函辦理。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竹南鎮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 �)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府商都字第 �1�0�6�0�1�9�6�7�7�7 號

公告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頭份市都市計畫樁位委

託測定案樁位成果 �(�1�0�5 年度 �)，並同時廢除原都市計畫樁位成果 �(�1�0�5 年度範圍 �)。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及管理辦理第 �8條及第 �5�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 都市計畫科 �)、苗栗縣竹南鎮公所、苗栗縣頭份地政

事務所、本所 �(公告欄 �)。

　二、旨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公開展覽於本所農經課，請民眾踴躍閱覽。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 �( 以本所收文日期為憑 �)，以書

面連同繳納複測費收據申請複測 �(複測費每支新台幣 �1�,�5�0�0元，請逕向本所農經課洽繳 �)，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5 日

頭市農字第 �1�0�6�0�0�2�4�6�4�6�B 號

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12日 

府商都字第 1060196777號 

 

主旨：有關「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頭 

      份市都市計畫樁位委託測定案樁位成果(105年度)經苗栗縣頭份市 

      公所 106年 10月 5日以頭市農字第 1060024646B號公告在案，茲檢 

      附公告影本１份，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106年 10月 5日頭市農字第 1060024932號 

       函及 106年 10月 5日頭市農字第 1060024646B號公告暨都市計畫   

       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及內政部 106年 8月 14日內授營都字第 

       1060812397號函辦理。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竹南鎮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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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頭屋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3 日起 �3�0 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假本縣頭屋鄉公所 �3 樓會

議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頭屋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u�r�b�a�n�p�l�a�n�0�1�/�0�3�.�a�s�p�x）。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府商都字第 �1�0�6�0�1�9�7�2�4�6�B 號

逾期不受理。前項複測如無錯誤，所繳之申請複測費不予退還，如確有錯誤者，除即予

更正外，所繳複測費無息退還。

　四、張貼公告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起 �3�0 天。

市　長  徐　定　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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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 �(不含原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 �)�(配

合行政院 �1�0�5 年 �8 月 �2�2 日政策指示專案通盤檢討 �) 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2�4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及第 �2�3 條規定。

　二、本府 �1�0�6 年 �1�0 月 �2�3 日府商都字第 �1�0�6�0�2�0�4�1�9�4�A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6 年 �8 月 �1�6 日第 �2�7�0 次會議及 �1�0�6 年 �1�0

月 �5 日第 �2�7�1 次會議審決，並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2�3 日府商都字第 �1�0�6�0�2�0�4�1�9�4�A 號函核

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2�4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土地依本計畫書

圖內容、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三、需閱覽都市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

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閱覽，網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 天。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府商都字第 �1�0�6�0�2�0�4�1�9�4�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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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苑裡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討 �)案」暨「擬定苑裡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案」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及擬定機關為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3�0 日起 �3�0 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6年 �1�1月 �1�5（星期三）上午 �1�0時整假本縣苑裡鎮三里活動中心（苑

裡鎮苑北里中山路 �3�1�2 號）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苑裡鎮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u�r�b�a�n�p�l�a�n�0�1�/�0�3�.�a�s�p�x）。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及建

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

第 �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6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7 日

府 商 都 字 �1�0�6�0�2�0�8�0�6�4�B 號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7 日

府地籍字第 �1�0�6�0�2�0�1�0�3�5�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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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 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之土地及建物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管

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台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存入專戶起 �1�0 年內 �( 如清冊 �)，逾期未領取者，

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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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核准黎育伶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黎育伶

　二、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 �0�2�8�0�9�2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6）苗縣地登字第 �0�0�0�3�7�3 號

　四、事務所名稱：黎育伶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頭份市信義里中山路 �1�1�5 巷 �1�-�2 號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陳朝宜君申請地下水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公告及空白揭示表各乙份，敬請依

法公告揭示，並將揭示報備表詳細填註並蓋章後，函復本府以憑核發水權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水利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水權登記公告應揭示於申請登記之水權所在顯著地方，

且揭示期間不得少於十五日。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並檢附公告二份，敬請張貼公告並刊登於縣府公報。

　三、因誤繕飲用水量月份特此更正，並撤銷本府 �1�0�6 年 �9 月 �1�1 日府水利字第 �1�0�6�0�1�7�6�9�2�1 號

函及其公告。

正本：苗栗縣後龍鎮公所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府地籍字第 �1�0�6�0�2�0�5�2�2�9�B號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1�3�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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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陳朝宜君、本府行政處、本府水利處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朝宜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朝宜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秀水段 �1�1�7�3�-�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秀水段 �1�1�7�3�-�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1�3�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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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

屬私權。

�2�. 用水範圍：後龍鎮秀水段 �1�1�7�3�-�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8 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6 立方公尺 �/ 秒、約 �2�3�.�0�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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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蔡其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蔡其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0�1�2�-�0�0�0�3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2�7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0�1�2�-�0�0�0�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0�.�0�0�5�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3�6�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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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

屬私權。

�2�.用水範圍：三義鄉拐子湖段 �0�0�1�2�-�0�0�0�3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6�1�0�6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5�8 立方公尺 �/ 秒、約 �8�3�.�5�2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光維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光維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段 �0�0�5�9�-�0�0�0�0、�0�0�5�9�-�0�0�0�1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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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段 �0�0�5�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內湖段 �0�0�5�9�-�0�0�0�0、�0�0�5�9�-�0�0�0�1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4�0�4�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2 立方公尺 �/ 秒、

約 �3�4�.�5�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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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吳明哲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吳明哲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段 �0�6�4�3�-�0�0�0�1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段 �0�6�4�3�-�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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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

屬私權。

�2�.用水範圍﹕通霄鎮南和段 �0�6�4�3�-�0�0�0�1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4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6 立方公尺 �/ 秒、約 �2�1�.�6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1�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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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吳昭益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吳昭益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4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0�9�4�-�0�0�0�1 地號�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0�9�4�-�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0�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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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 用水範圍﹕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0�9�4�-�0�0�0�1 地號土地，灌溉面

積 �0�.�1�3�2�9 公頃（種植 �- 水稻），每日引用水量 �0�.�0�0�2�8 立方公尺 �/ 秒、約

�3�0�.�2�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3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呂美員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呂美員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4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2�0�0�-�0�0�0�0 地號� � � � �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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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2�0�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通霄鎮福興段 �0�2�0�0�-�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4�7�6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7 立方公尺 �/ 秒、約 �1�9�.�4�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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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志源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志源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4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9�3�9�-�0�0�0�0、�0�3�9�6�4�-�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9�3�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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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

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綠洲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3�9�3�9�-�0�0�0�0、�0�3�9�6�4�-�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

溉面積 �0�.�3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4 立方公尺 �/ 秒、約

�1�7�.�2�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

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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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衛坤營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衛坤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6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0�0�3�-�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0�0�3�-�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2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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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竹南工作站中港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0�0�3�-�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2 立方公尺 �/ 秒、約 �8�.�6�4 立方

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徐承池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徐承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4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8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5�7�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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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新興段 �1�1�5�9�-�0�0�0�1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新興段 �1�1�5�9�-�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

屬私權。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後龍工作站社腳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後龍鎮新興段 �1�1�5�9�-�0�0�0�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5 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4 立方公尺 �/ 秒、約 �1�5�.�1�2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3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8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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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劉芳遠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劉芳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6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關爺埔段 �0�6�7�7�-�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0�.�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關爺埔段 �0�6�7�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9�4�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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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公館工作站關爺埔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公館鄉關爺埔段 �0�6�7�7�-�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5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 立方公尺 �/ 秒、約 �1�4�.�4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徐富騰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徐富騰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6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9�4�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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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外獅潭段 �1�1�9�4�-�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外獅潭段 �1�1�9�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5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後龍工作站社腳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頭屋鄉外獅潭段 �1�1�9�4�-�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1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5 立方公尺 �/ 秒、約 �7�.�2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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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8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坪頂 �2�2 號）�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2�5 公

厘 �1�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段 �0�5�2�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本廠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9�9�4�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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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5�3�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西湖鄉二湖段 �0�5�2�8�-�0�0�0�4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坪

頂 �2�2號），用途：鋼鐵冶煉、鋼材加工製程用水，每日引用水量 �0�.�0�2�3〈立

方公尺 �/秒〉、約 �1�6�5�6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謝鵬星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謝鵬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2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新橫坑段 �0�4�8�0�-�0�0�0�0、�0�4�8�8�-�0�0�0�0、�0�4�8�9�-�0�0�0�0 地號等 �3筆土地�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6�7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4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2�5�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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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新橫坑段 �0�4�8�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臨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1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用水範圍：卓蘭鎮新橫坑段 �0�4�8�0�-�0�0�0�0、�0�4�8�8�-�0�0�0�0、�0�4�8�9�-�0�0�0�0 地號等 �3

筆土地，灌溉面積 �1�.�1�7�2�3�2�6 公頃，種植 �-雜作。

�2�.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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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2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4�0�4�1�-�0�0�0�0 地號等 �2�6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4�0�4�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 �1�1 �1�1 �1�1 �1�1 �1�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0�.�0�1�6�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 �1�1 �1�1 �1�1 �1�1 �1�1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3�5�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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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2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7�-�0�0�0�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3�4�8�5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土地苗栗農田水利會於數十年前即已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如附

切結書）。

�2�.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4�0�4�1�-�0�0�0�0地號等 �2�6筆土地，灌溉面積 �2�.�3�4�8�8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6�5〈立方公尺 �/ 秒〉、約 �6�5�3�.�4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為 �1�1 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1 期

�4�3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6�-�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3 �1�3 �1�3 �1�3 �1�3 �1�3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0�.�0�1�4�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3 �1�3 �1�3 �1�3 �1�3 �1�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6�-�0�0�0�2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7�-�0�0�0�0地號等 �1�1筆土地，灌溉面積 �2�.�4�9�8�5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4�9〈立方公尺 �/ 秒〉、約 �6�9�7�.�3�2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為 �1�3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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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2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1�9�9 地號等 �1�5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6�-�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 �1�1 �1�1 �1�1 �1�1 �1�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 �1�1 �1�1 �1�1 �1�1 �1�1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3�1�0�2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1 期

�4�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苦苓腳段 �3�3�8�6�-�0�0�0�2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3�1�9�9�-�0�0�0�0地號等 �1�5筆土地，灌溉面積 �2�.�1�2�9�9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5�0〈立方公尺 �/ 秒〉、約 �5�9�4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為 �1�1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鳳娥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鳳娥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龍城段 �1�3�9�5�-�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3�1�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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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城段 �1�3�9�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後龍鎮龍城段 �1�3�9�5�-�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用水量 �0�.�0�0�2�3 立方公尺 �/ 秒、約 �8�.�2�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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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2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1�5�3�4�-�0�0�0�0 地號等 �1�8 筆土地�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1�6�8�2�-�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0�.�0�1�6�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3�4�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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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苦苓腳段 �1�6�8�2�-�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1�5�3�4�-�0�0�0�0地號等 �1�8筆土地，灌溉面積 �2�.�1�1�5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6�4〈立方公尺 �/ 秒〉、約 �5�9�0�.�4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為 �1�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鄭俊良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鄭俊良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段 �0�0�0�6�-�0�0�0�2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6�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5�5�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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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段 �0�0�0�6�-�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通霄鎮圳頭段 �0�0�0�6�-�0�0�0�2地號農舍（用途：家庭用水；戶號：

�K�0�4�9�0�0�8�4，共同生活戶 �4 人，給水人口 �4 人），每日引用水量 �0�.�0�0�0�4 立

方公尺 �/秒、約 �1�.�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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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于珍窩牧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于珍窩牧場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于珍窩牧場（苗栗縣造橋鄉南豐湖段 �0�2�9�0�-�0�0�0�1、�0�2�9�0�-�0�0�0�2、�0�2�9�0�-�0�0�0�3地號

及北豐湖段 �1�1�2�7�-�0�0�0�0、�1�1�2�7�-�0�0�0�2 地號等 �5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北豐湖段 �1�1�2�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0�.�0�0�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5�5�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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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于珍窩牧場（苗栗縣造橋鄉南豐湖段 �0�2�9�0�-�0�0�0�1、�0�2�9�0�-�0�0�0�2、

�0�2�9�0�-�0�0�0�3 地號及北豐湖段 �1�1�2�7�-�0�0�0�0、�1�1�2�7�-�0�0�0�2 地號等 �5 筆土地（畜牧

場面積：�1�.�6 公頃、飼養肉雞 �8�0�0�0�0 隻），每日引用水量 �0�.�0�0�7�4 立方公尺

�/秒、約 �3�2�0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2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1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鎮安段 �0�0�1�2�-�0�0�0�0 地號等 �6�8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7�5�9�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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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鎮安段 �0�0�2�3�-�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7�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苑裡鎮鎮安段 �0�0�2�3�-�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苑裡鎮鎮安段 �0�0�1�2�-�0�0�0�0 地號等 �6�9 筆（苑裡圳社南公井）土

地面積 �8�.�8�7�7�9 公頃，變更為苑裡鎮鎮安段 �0�0�1�2�-�0�0�0�0 地號等 �6�8 筆土地、

灌溉面積 �8�.�8�7�7�9�1�3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6〈立方公尺 �/ 秒〉、約 �1�1�5�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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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佛壽普陀山大圓覺禪寺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展限登記。� �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佛壽普陀山大圓覺禪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段 �0�3�2�0�-�0�0�0�0、�0�3�2�0�-�0�0�0�1、�0�3�2�0�-�0�0�0�2、�0�3�2�1�-�0�0�0�0、�0�4�9�1�-

�0�0�0�0、�0�4�9�3�-�0�0�0�4、�0�4�9�7�-�0�0�0�0 地號等 �7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1�6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段 �0�3�2�0�-�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7�6�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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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段 �0�3�2�0�-�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佛壽普陀山大圓覺禪寺」領有本縣寺廟登記證 �1�0�4栗縣館登字第拾號。

�3�. 用水範圍：佛壽普陀山大圓覺禪寺（公館鄉大坑段 �0�3�2�0�-�0�0�0�0、�0�3�2�0�-

�0�0�0�1、�0�3�2�0�-�0�0�0�2、�0�3�2�1�-�0�0�0�0、�0�4�9�1�-�0�0�0�0、�0�4�9�3�-�0�0�0�4、�0�4�9�7�-�0�0�0�0 地號等

�7 筆土地，用途 �- 寺廟用水 �- 含香客住宿、養護花木等），每日引用水量

�0�.�0�0�2�1 立方公尺 �/秒、約 �4�5�.�3�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蔣呂貴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蔣呂貴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2�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福全段 �1�9�1�7�-�0�0�0�0 地號共 �1筆�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0�7�6�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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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福全段 �1�9�1�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苗栗市福全段 �1�9�1�7�-�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2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 立方公尺 �/ 秒、約 �7�.�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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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孟科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孟科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9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段 �0�4�0�4�-�0�0�0�0、�0�4�0�4�-�0�0�0�4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段 �0�4�0�4�-�0�0�0�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2�1�0�0�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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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8�8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頭屋鄉頭屋段 �0�4�0�4�-�0�0�0�0、�0�4�0�4�-�0�0�0�4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1�.�1�8�8�9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3 立方公尺 �/ 秒、

約 �1�6�5�.�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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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6 年度「苗栗縣委託辦理廢棄物源頭減量策

略規劃、鄉鎮（市）之廢棄物熱值等化學組成與查核輔導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6 年 �9 月 �5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6 年度「苗栗縣委託辦理廢棄物源頭減量策略規劃、鄉鎮（市）之廢棄物熱值等化學組

成與查核輔導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垃圾源頭減量策略規劃作業

�1、完成本縣事業機構廢棄物背景資料庫，瞭解轄內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

回收再利用情形。

�2、針對苗栗縣 �B�O�T垃圾焚化廠執行落地檢查工作。

�3、執行各鄉鎮（市）公所跟隨清潔車輛針對民眾排出垃圾實施破袋檢查。

�4、針對垃圾進廠量較多之鄉鎮，將擇要辦理每季 �3次之一般廢棄物採樣檢驗。

（二）針對指定公告應上網申報之事業稽查管制作業

�1、輔導事業機構源頭分類將可再利用資收物回收再利用。

�2、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事項，查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管理。

�3、本縣列管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查核作業。

�4、協助苗栗縣環保局進行空、水、廢許可資料庫之比對，對於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及廢水污染處理設備產生之廢棄物量有不合理或短報之事業，進行查核作

業。

（三）廢食用油流向管理作業

�1、針對本縣餐飲業者及夜市產出之廢食用油，查核其廢食用油流向，至少完成

�3�0�0 家次。

（四）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移除、採樣、檢測作業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9 日

環 廢 字 第 �1�0�6�0�0�3�9�0�4�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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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廢棄物性質有疑義部分，依環檢所公告之標準檢驗方法，進行廢棄物之

採樣檢測 �(�T�C�L�P�) 分析作業。

�2、協助苗栗縣事業廢棄物棄置場址調查，及後續改善追蹤作業，並鍵入非法棄

置管理系統。

�3、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移除、採樣、檢測工作，防止廢棄物任意棄置造成

環境污染。

（五）辦理法令宣導作業

�1、辦理廢棄物清理法法規與減廢宣導說明會。

�2、辦理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宣導說明會。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契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排出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應交由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二、未依本公告規定排出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者，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規定，

並依同法第五十條規定處罰。

局　長  劉　伯　舒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環 廢 字 第 �1�0�6�0�0�4�2�3�3�9�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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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制定「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制定「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畜產科 �)。

�(二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 �)電話：�0�3�7�-�3�5�1�6�1�8。

�(四 �)傳真：�0�3�7�-�3�5�8�4�0�1。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草案預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

府農畜字第 �1�0�6�0�2�0�7�3�6�5�B號

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為有效管理新設置畜牧場並防範新設置畜牧場污染，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本條例，共計七條，茲將立法要點說明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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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 � � � � 文 說� � � � 明

第一條　苗栗縣 �(以下簡稱本縣 �)為管理新設置

畜牧場，防範新設置畜牧場污染，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

府 �(以下簡稱本府 �)。

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畜：係指牛、羊、馬、豬、鹿、兔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二、家禽：係指雞、鴨、鵝、火雞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三、畜牧場：係指飼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規模之家畜、家禽場所。

四、新設置畜牧場：係指本自治條例公布施

行後申請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或已取得畜

牧場登記而申請增 �(擴 �)建、改建之畜牧

場。但本自治條例公布前已取得畜牧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或經公布前五年農情

調查有案之原地原貌畜牧場不在此限。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

二、依據畜牧法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與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附表五規定，有關畜牧設施項下之申

請基準或條件中所列之各項飼養動物別

規定訂定家畜、家禽及畜牧場之定義（本

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三、因考量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取得

容許使用同意書者之權益及不溯及既往

之原則，本條第四款新設置畜牧場僅限

指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申請畜牧設施

容許使用或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而申請增

（擴）建、改建之畜牧場。

四、明定新設置畜牧場登記之申請條件。（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新設置畜牧場受理審查單位與核定程序。（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新設置畜牧場建場與勘查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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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申請新設置畜牧場登記，應具備下列

條件：

一、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須具有職業學校

以上畜牧、獸醫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

或曾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

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有結業證明書，或

具有二年以上現場工作經驗經鄉� �( 鎮、

市 �)� 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二、土地應屬依法可作畜牧設施使用者；畜

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不超過畜牧場土

地總面積百分之八十；有建築物者應依

法領有建築執照。

三、應設置畜禽廢污處理設備，並應符合有

關法令規定之標準。但取得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同意委託代處理業處理廢污之證

明或有足夠土地還原畜牧廢污經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認可者，得免設置。

四、主要畜牧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設置標準。

五、新設置畜牧場應距離商店、機關（構）、

學校及住宅 �(不含農舍 �)周界五百公尺範

圍以上。

一、明定新設置畜牧場登記之申請條件。本

條第一款至第四款乃根據畜牧法第五條

定之。

二、第五款所指之商店為依據商業登記法申

請登記核准者；住宅為供居住使用，並

具備門牌之建築物者；學校為依相關規

定設立且登記在案者。另有關距離之認

定為畜牧場申請基地與具備門牌之建築

物間最近之直線距離並得由建築師或專

業技師簽證確認。

三、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二款

規定，農舍與畜牧設施皆係屬農業使用

之範疇，且查部分畜牧場內亦同時有設

置農舍之情形，故本條第五款有關住宅

之定義排除農舍適用。

四、為強化本縣新設置畜牧場之管理、降低

環境汙染之可能性及促進友善鄰里關係，

爰制定第五款規定，以維護縣民之生活

品質。

第五條　新設置畜牧場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

施容許使用，應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一式三份，

向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並經初審符合相關規定後，層送本府核定：

一、申請書。

二、負責人及主要管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新設置畜牧場坐落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坐落於都市計畫區者，並附

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文件。但主管機關能

以電子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

四、經營計畫書。

五、畜牧場位置圖及配置圖。

六、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

一、新設置畜牧場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

施容許使用應檢附資料，並需送所在鄉

（鎮、市）公所初審符合相關規定後，

再層送本府核定。

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參照畜牧法

施行細則第四條定之。

三、本條第一項八款、第九款乃根據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六條及第二十二條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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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環境保護法規應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但經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認定非屬應提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者，免予檢附。

八、合法用水來源證明文件。

九、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計畫書。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除前項第三款所

定文件外，應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私有土地管

理者之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

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土地為共有者，應附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

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使用同意書。

第六條　經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之新設置畜

牧場，應於一年內完成建場。但有正當理由

無法如期完成者，得報請本府核准延長。

　　　新設置畜牧場於建場完成後三個月內，

畜牧場負責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送

新設置畜牧場土地所在鄉（鎮、市）公所初

審符合後報請本府勘查：

一、申請書。

二、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

三、畜牧場經營計畫書。

四、新設置畜牧場坐落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

五、畜牧場位置略圖。

六、畜牧場設施配置圖。

七、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八、畜牧設施使用同意書 �(設施自有者免附 �)。

九、負責人及主要管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十、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資格證明文件。

十一、畜牧設施建築使用執照。

十二、合法用水來源證明文件。

十三、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十四、死廢畜禽或孵化棄物處理設施合法證

明文件或委託代清除、處理合約書。

一、經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之新設置畜牧

場，應於一年內完成建場並需符合畜牧

法與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始核發畜牧

場登記證。

二、本條根據畜牧法第六條第二項及畜牧法

施行細則第五條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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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收乳合約書 �(乳牛及乳羊場應檢附 �)。

十六、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計畫書。

十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本府自前項收件之日起一個月內，會同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勘查，合格者發給畜牧場

登記證書，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　　苗栗縣 �(以下簡稱本縣 �)為管理新設置畜牧場，防範新設置畜牧場污染，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畜：係指牛、羊、馬、豬、鹿、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二、家禽：係指雞、鴨、鵝、火雞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三、畜牧場：係指飼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規模之家畜、家禽場所。

四、新設置畜牧場：係指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申請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或已取得畜牧場

登記而申請增 �( 擴 �) 建、改建之畜牧場。但本自治條例公布前已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

用同意書或經公布前五年農情調查有案之原地原貌畜牧場不在此限。

第四條　　申請新設置畜牧場登記，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須具有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獸醫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或曾

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有結業證明書，或具有二年

以上現場工作經驗經鄉（鎮、市）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二、土地應屬依法可作畜牧設施使用者；畜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不超過畜牧場土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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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百分之八十；有建築物者應依法領有建築執照。

三、應設置畜禽廢污處理設備，並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標準。但取得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同意委託代處理業處理廢污之證明或有足夠土地還原畜牧廢污經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認可者，得免設置。

四、主要畜牧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設置標準。

五、新設置畜牧場應距離商店、機關（構）、學校及住宅 �( 不含農舍 �) 周界五百公尺範圍

以上。

第五條　　新設置畜牧場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應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一式三份，

向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並經初審符合相關規定後，層送本府核定：

一、申請書。

二、負責人及主要管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新設置畜牧場坐落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坐落於都市計畫區者，並附土地

分區使用證明文件。但主管機關能以電子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

四、經營計畫書。

五、畜牧場位置圖及配置圖。

六、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

七、依環境保護法規應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但經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認定非屬應提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者，免予檢附。

八、合法用水來源證明文件。

九、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計畫書。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除前項第三款所定文件外，應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私有土地管

理者之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土地為共有者，應附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使用同意書。

第六條　　經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之新設置畜牧場，應於一年內完成建場。但有正當理由無

法如期完成者，得報請本府核准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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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置畜牧場於建場完成後三個月內，畜牧場負責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送

新設置畜牧場土地所在鄉（鎮、市）公所初審符合後報請本府勘查：

一、申請書。

二、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

三、畜牧場經營計畫書。

四、新設置畜牧場坐落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五、畜牧場位置略圖。

六、畜牧場設施配置圖。

七、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八、畜牧設施使用同意書 �(設施自有者免附 �)。

九、負責人及主要管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十、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資格證明文件。

十一、畜牧設施建築使用執照。

十二、合法用水來源證明文件。

十三、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十四、死廢畜禽或孵化棄物處理設施合法證明文件或委託代清除、處理合約書。

十五、收乳合約書 �(乳牛及乳羊場應檢附 �)。

十六、農業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十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本府自前項收件之日起一個月內，會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勘查，合格者發給畜牧場

登記證書，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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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廢止「苗栗縣兒童保護工作處理辦法」乙案。

依據：

　一、本辦法係依據 �8�9 年 �6月 �1�4 日兒童福利法第 �5�3 條規定訂定並發布實施。

　二、本辦法之法源依據業於 �9�3 年 �6月 �2日廢止，故無繼續施行之必要，爰廢止本辦法。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廢止「苗栗縣兒童保護工作處理辦法」。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二 �)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號 �(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

�(三 �)電話：�0�3�7�-�3�3�2�2�7�5。

�(四 �)傳真：�0�3�7�-�3�2�5�9�6�3。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2�6 日

府社保字第 �1�0�6�0�2�0�7�9�4�7�B 號

苗栗縣兒童保護工作處理辦法 (民國 90 年 10 月 11 日公發布 )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兒童福利法� �( 以下簡稱本法 �)� 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主辦單位為社會局，協辦單位為教育局、民政局、消防局、

警察局、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1 期

�6�8

第� �3� 條

主管機關業務分工如左：

一、社會局應辦理下列事項：

� �( 一 �)� 建立兒童保護通報網絡。

� �( 二 �)� 兒童保護案件之調查、訪視。

� �( 三 �)� 兒童保護個案安置、強制性親職教育實施、提供家庭輔導服務及資源轉介。

� �( 四 �)� 保護個案資料之建立。

� �( 五 �)� 協調相關單位提供兒童保護工作協助。

� �( 六 �)� 編列預算辦理兒童保護。

� �( 七 �)� 其他兒童保護應辦事項。

二、教育局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 �( 一 �)� 辦理兒童就學、學籍問題及輔導中輟學生。

� �( 二 �)� 提供兒童必要之心理、行為及課業之輔導。

� �( 三 �)� 配合社會工作員訪視、調查、資料蒐集及保護、安置兒童。

� �( 四 �)� 督導本縣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辦理兒童保護工作。

� �( 五 �)� 配合執行兒童輔導計劃。

� �( 六 �)� 其他兒童保護教育事項。

三、民政局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 �( 一 �)� 提供戶籍資料。

� �( 二 �)� 協助辦理無戶籍兒童之出生登記或其他戶籍事項之登記。

� �( 三 �)� 發現兒童父母姓名不詳者應通知社會局。

� �( 四 �)� 其他配合兒童保護戶政業務。

四、消防局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 �( 一 �)� 緊急救援以保護兒童生命安全。

� �( 二 �)� 其他應配合辦理之兒童保護事項。

五、警察局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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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會同協助緊急救援以保護兒童生命安全。

� �( 二 �)� 協助社會工作員陪同兒童保護案件訪視、調查及安置之執行。

� �( 三 �)� 保護處理兒童保護工作人員之安全。

� �( 四 �)� 督導所屬機關辦理兒童保護工作。

� �( 五 �)� 危害兒童身心健康之犯罪行為查緝。

� �( 六 �)� 其他應配合辦理之兒童保護事項。

六、衛生局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 �( 一 �)� 協調醫療院所做隔離驗傷、身體檢查及醫療服務並維護兒童人格尊嚴。

� �( 二 �)� 協調醫療院所提供對社會局緊急保護、安置且需繼續住院治療兒童之醫療服務。

� �( 三 �)� 協助向醫療院所取得各項就診資料或證明文件。

� �( 四 �)� 督導本縣各醫療院所辦理兒童保護工作。

� �( 五 �)� 其他應配合辦理之兒童保護醫療事項。

第� �4� 條

任何人發現兒童保護案件，得以任何方式通知社會局、警察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處理。

本法第十八條所定人員，於知悉兒童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情形須先立即電話通報社會局或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外，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兒童少年保護案件報告表通知社會局。

第� �5� 條

社會局於發現或接獲前條之通知或報告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派社會工作員進行訪視、調查處

理，以確保兒童安全為原則，並於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第� �6� 條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各項人員於發現兒童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者，應將兒童交由

社會局依規定給予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必要之處分。

前項受保護、安置之兒童非設籍或居住苗栗縣，而有續予救助、輔導保護之必要者，社會局得

移送至該兒童戶籍地之主管機關繼續提供必要之安置或輔導。

第� �7� 條

前條之兒童於社會局處理前，本法第十八條所規定之各項人員應提供兒童適當保護及照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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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診治之必要者，應立即送醫。

第� �8� 條

經調查評估為兒童保護之案件，社會工作員應依兒童及其原生家庭情況，評估並研擬輔導計畫，

以協助兒童並增強其家庭功能。

第� �9� 條

警察機關發現或接獲通報兒童為棄嬰或無依者，應進行下列處理：

一、調查、製作筆錄、拍照存證、捺印手腳印紋。

二、協尋兒童之父母、養父母、監護人。

三、偵查犯罪事證。

四、填寫兒童保護案件報告表並檢附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正本通知社會局並副知當地戶政事務

所。

前項警察機關之協尋作業規定，由警察局定之。

第� �1�0� 條

社會局接獲前條之通知，應派社會工作員護送棄嬰或無依兒童至醫院檢查身體，如發現疾病應

留院治療者，其醫療等相關費用，由社會局依相關法規予以協助。

前項安置之棄嬰或無依兒童應通知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並依規定辦理保護安置、戶籍

登記、指定監護人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第� �1�1� 條

警察機關查獲棄嬰、無依兒童之戶籍資料或父母、監護人時，應通知社會局。經社會局評估認

其父母、監護人有照顧能力者，應通知辦理領回；經評估不適或無法辦領回者，社會局應續予

安置並對父母、監護人提供必要之協助或輔導。

警察機關經六個月協尋期滿仍未查獲棄嬰、無依兒童之父母、監護人者，社會局得依相關法規

辦理出養、繼續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1�2� 條

棄嬰、無依兒童之出養得委託制度健全之兒童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之。辦理出養前，應有六個

月試養期間。期滿，由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評估收養人之適任能力及兒童之適應情形良好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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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監護人同意，再依民法一千零七十二條至一千零七十九條規定聲請法院認可。

前項兒童聲請法院認可前，應先向警察機關及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確認協尋結果。

第� �1�3� 條

社會局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為緊急保護、安置兒童時，應填具苗栗縣政府兒童保護安置通知

單通知管轄地方法院、副聯通知兒童之監護人及協同處理機關或機構。兒童保護安置通知單書

表格式，由社會局定之。

依法緊急保護、安置之兒童，其親權之行使及監護事務之執行，由兒童安置處所或機構負責人

為之。

第� �1�4� 條

相關機關� �(構 �)� 及人員依本辦法辦理保護、安置、訪視、調查、輔導兒童或其家庭，應採隔離原

則，以確保當事人之隱私。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起施行。

廢止「苗栗縣兒童保護工作處理辦法」總說明

一、本辦法係依據 �8�9 年 �6月 �1�4 日兒童福利法第 �3�5 條規定訂定並發布實施。

二、本辦法之法源依據業於 �9�3 年 �6月 �2日廢止，故無繼續施行之必要，爰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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